
運 輸 署   

TRANSPORT  

DEPARTMENT 

 

營辦商名稱 : 捷迅旅運有限公司   

 

服 務 詳 情 表 

合約式出租服務路線 

 

I. 路線 

 

路線(1A(i)) 

美孚站A出口  至  落馬洲河套區應急醫院：美荔道、長沙灣道、青山道、

青山公路—葵涌段、青沙公路、車公廟路、大圍站公共運輸交匯處、美田

路、積運街、青沙公路、城門隧道公路、大埔公路、吐露港公路、粉嶺公

路、掃管埔路、新運路、新豐路、寶運路、寶石湖路、粉嶺公路、新田交

匯處、青山公路—新田段、新田公共運輸交匯處、青山公路—新田段、落

馬洲路、下灣村東路*及連接落馬洲河套區應急醫院的未命名道路  

 

落馬洲河套區應急醫院至美孚站A出口：連接落馬洲河套區應急醫院的未

命名道路、下灣村東路*、下灣村路*、落馬洲路、青山公路—新田段^、

新田公共運輸交匯處、青山公路—新田段、新田交匯處、粉嶺公路、掃管

埔路、新運路、新豐路、寶運路、寶石湖路、粉嶺公路、吐露港公路、大

埔公路、青沙公路、積運街、美田路、車公廟路、大圍站公共運輸交匯

處、美田路、車公廟路、青沙公路、呈祥道、葵涌道、荔枝角道、美荔道  

 

 

路線(1A(ii)) (不經上水) 

美孚站A出口  至  落馬洲河套區應急醫院：美荔道、長沙灣道、青山道、

青山公路—葵涌段、青沙公路、車公廟路、大圍站公共運輸交匯處、美田

路、紅梅谷路、獅子山隧道公路、沙田路、大埔公路、吐露港公路、粉嶺

公路、新田交匯處、青山公路—新田段、新田公共運輸交匯處、青山公

路—新田段、落馬洲路、下灣村東路*及連接落馬洲河套區應急醫院的未

命名道路  

 

落馬洲河套區應急醫院至美孚站A出口：連接落馬洲河套區應急醫院的未

命名道路、下灣村東路*、下灣村路*、落馬洲路、青山公路—新田段^、

新田公共運輸交匯處、青山公路—新田段、新田交匯處、粉嶺公路、吐露

港公路、大埔公路、沙田路、獅子山隧道公路、紅梅谷路、車公廟路、大

圍站公共運輸交匯處、美田路、車公廟路、青沙公路、呈祥道、葵涌道、

荔枝角道、美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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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1B) 

上水站B2出口至落馬洲河套區應急醫院：新運路、新豐路、寶運路、寶

石湖路、粉嶺公路、新田交匯處、青山公路—新田段、新田公共運輸交匯

處、青山公路—新田段、落馬洲路、下灣村東路*及連接落馬洲河套區應

急醫院的未命名道路  

 

落馬洲河套區應急醫院至上水站B2出口：連接落馬洲河套區應急醫院的

未命名道路、下灣村東路*、下灣村路*、落馬洲路、青山公路—新田段

^、新田公共運輸交匯處、青山公路—新田段、新田交匯處、粉嶺公路、

掃管埔路、新運路  

 

 

路線(1C) 

 

落馬洲河套區應急醫院至北區醫院大樓：連接落馬洲河套區應急醫院的未

命名道路、下灣村東路*、下灣村路*、落馬洲路、青山公路—新田段^、

新田公共運輸交匯處、青山公路—新田段、新田交匯處、粉嶺公路、掃管

埔路、新運路、新豐路、寶運路、寶石湖路、粉錦公路、保健路  

 

 

路線(2) 

兆康站A出口至落馬洲河套區應急醫院：青山公路—嶺南段、元朗公路、

十八鄉交匯處、博愛交匯處、青山公路—元朗段、朗日路、朗明街、朗日

路、青山公路—元朗段、博愛交匯處、元朗公路、新田公路、新田交匯

處、青山公路—新田段、新田公共運輸交匯處、青山公路—新田段、落馬

洲路、下灣村東路*及連接落馬洲河套區應急醫院的未命名道路  

 

落馬洲河套區應急醫院至兆康站A出口：連接落馬洲河套區應急醫院的未

命名道路、下灣村東路*、下灣村路*、落馬洲路、青山公路—新田段^、

新田公共運輸交匯處、青山公路—新田段、新田交匯處、新田公路、元朗

公路、博愛交匯處、青山公路—元朗段、朗日路、朗明街、朗日路、青山

公路—元朗段、博愛交匯處、十八鄉交匯處、元朗公路、青山公路—嶺南

段  

 

 

*有關路線會因應下灣村東路道路臨時封閉改行落馬洲路及連接落馬洲河

套區應急醫院的未命名道路  

 

^有關路線會視乎乘客需求及交通情況改行連接落馬洲路（南行）及新田

交匯處的高架支路  

 

 

 

II. 停車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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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1A(i)) 

1. 港鐵美孚站A出口 

2. 大圍站公共運輸交匯處一般上落客貨區 

3. 港鐵上水站B2出口* 

4. 新田公共運輸交匯處 

5. 落馬洲河套區應急醫院 

 

路線(1A(ii)) 

1. 港鐵美孚站A出口 

2. 大圍站公共運輸交匯處一般上落客貨區 

3. 新田公共運輸交匯處 

4. 落馬洲河套區應急醫院 

 

路線(1B) 

1. 港鐵上水站B2出口* 

2. 新田公共運輸交匯處 

3. 落馬洲河套區應急醫院 

 

路線(1C) 

1. 北區醫院大樓 

2. 港鐵上水站B2出口* 

3. 新田公共運輸交匯處 

4. 落馬洲河套區應急醫院 

 

路線(2) 

1. 港鐵兆康站A出口 

2. 元朗朗明街^ 

3. 新田公共運輸交匯處 

4. 落馬洲河套區應急醫院 

 

*下列條件及規定應當遵守： 

A. 僅用於公務； 

B. 不得妨礙交通、公共運輸服務、行人和其他道路使用者； 

C. 應遵守警察或交通督導員的指示； 

D. 先前的條件將繼續適用（如有）； 

E. 不得對巴士運作造成影響； 

F. 不得在有欄桿的地點上落乘客；及 

G. 不得對現有建築物的車輛通道造成阻礙。 

 

^下列條件及規定應當遵守： 

A. 有關的合約式出租服務於元朗朗明街的上落客時間應盡可能減少；及 

B. 如有關的合約式出租服務於元朗朗明街的上落客情況影響到該處的交通情

況或引致市民投訴，申請人或會被要求建議及實施相關改善措施或安排遷

移有關的停車地點至其他合適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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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時間表 

 

路線(1A(i)) 

2025年12月9日至2027年4月14日(星期一至四，公眾假期除外) 

由港鐵美孚站A出口開出 由落馬洲河套區應急醫院開出 

18:45 --- 

 

2025年12月9日至2027年4月14日(星期二至五，公眾假期除外) 

由港鐵美孚站A出口開出 由落馬洲河套區應急醫院開出 

--- 08:20 

 

2025年12月9日至2027年4月14日(星期六，公眾假期除外) 

由港鐵美孚站A出口開出 由落馬洲河套區應急醫院開出 

07:30 17:45 

 

路線(1A(ii)) 

2025年12月9日至2027年4月14日(星期一至五，公眾假期除外)  

由港鐵美孚站A出口開出 由落馬洲河套區應急醫院開出 

07:30 17:45 

 

路線(1B) 

2025年12月9日至2027年4月14日(星期一至五，公眾假期除外) 

由港鐵上水站B2開出 由落馬洲河套區應急醫院開出 

06:40 17:45 

07:15 18:20 

08:10 --- 

 

2025年12月9日至2027年4月14日(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由港鐵上水站B2開出 由落馬洲河套區應急醫院開出 

08:10 17:45 

 

2025年12月9日至2027年4月14日(星期一至六，公眾假期除外)  

由港鐵上水站B2開出 由落馬洲河套區應急醫院開出 

07:45 --- 

08:30 --- 

09:00 --- 

09:30 --- 

10:30 --- 

11:00 --- 

13:00 --- 

13:30 --- 

14:00 --- 

14:30 --- 

15: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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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2月9日至2027年4月14日(星期一至四，公眾假期除外)  

由港鐵上水站B2開出 由落馬洲河套區應急醫院開出 

19:50 20:50 

22:00 23:10 

 

2025年12月9日至2027年4月14日(星期二至五，公眾假期除外)  

由港鐵上水站B2開出 由落馬洲河套區應急醫院開出 

--- 07:20 

 

 

路線(1C) 

2025年12月9日至2027年4月14日(星期一至六，公眾假期除外)  

由北區醫院大樓開出 由落馬洲河套區應急醫院開出 

--- 10:00 

--- 11:00 

--- 11:30 

--- 12:00 

--- 13:00 

--- 14:30 

--- 15:00 

--- 15:30 

--- 16:00 

--- 17:00 

 

 

路線(2) 

2025年12月9日至2027年4月14日(星期一至五，公眾假期除外)：  

由港鐵兆康站A出口開出 由落馬洲河套區應急醫院開出 

06:55 17:45 

07:45 --- 

 

2025年12月9日至2027年4月14日(星期二及四，公眾假期除外)：  

由港鐵兆康站A出口開出 由落馬洲河套區應急醫院開出 

08:00 10:00 

08:30 11:00 

09:00 12:00 

10:00 13:00 

10:30 14:30 

13:00 15:00 

14:00 16:00 

---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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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車輛分配/每小時載客量 

 

 載客量(座位)不超過 28人的空調單層巴士8部；及 

 載客量(座位)不超過 65人的空調單層巴士10部。 

 每小時最高載客量:  260 

 

V. 持牌人登記的車費 

 

 不設收費 

 

VI. 有效期 

由2025年12月9日至2027年4月14日為止（貴公司的客運營業證有效期將
於2026年10月13日屆滿，由2026年10月13日之後的合約式出租服務，則
視乎貴公司能否續領客運營業證而定）  

 

簽發日期：2025年11月10日  

 

 


